受理在宣传品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

人民币图样的申请指南
一、服务事项

受理在宣传品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的申请

二、适用对象

法人、自然人或其他组织

三、政策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80号）、《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》(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19〕第2号)

四、受理条件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、其他组织及自然人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反映国内外科学文化成果、宣传爱护人民币和人民币防伪知识、展示人民币设计艺术、促进钱币文化健康发展为目的，可以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1.《人民币图样使用申请表》。

2.申请人身份证件、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。

3.拟使用人民币图样产品的设计稿。

4.拟使用人民币图样产品的广告宣传文案。

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在提交申请材料时应当出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，以及法定代表人（或者主要负责人）身份证明文件，并提交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（或者主要负责人）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。

申请人是自然人的，在提交申请材料时应当出示身份证件，并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。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提交申请材料的，应当出示委托人、代理人的身份证件，并提交委托人、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和委托书。

六、受理方式

中国人民银行庆阳市分行现场受理申请材料。

七、受理流程

中国人民银行庆阳市分行接收申请，于5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决定,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,将申请材料上报至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,由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。
八、办理地点

中国人民银行庆阳市分行货币金银科404办公室
九、办理时间

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，法定节假日除外。

十、办结时限

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。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，经本行主要负责同志批准，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。

十一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

十二、结果送达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或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。

十三、咨询电话

0934-8628651
十四、申请材料示范文本

人民币图样使用申请表

	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的产品信息

	申请使用的人民币图样
	请详细说明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的名称、版别、套别、面额、纸币（硬币、纪念币）、正（背）面、缩放比例（可以另附页）。
例如：****年版第*套人民币*元纸币  正面图样，各边长缩小**%；

**版金质纪念币  正背面图样  原大。

	拟使用人民币图样的产品类别
	□宣传品  □出版物  □商品

	拟使用人民币图样的产品名称及用途
	

	拟使用人民币图样的产品材质
	

	制作数量
	

	附件材料

	□身份证复印件   □营业执照复印件  □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

□拟使用人民币图样产品的设计稿

□拟使用人民币图样产品的广告宣传文案

□其他（请详细说明）

	申请人信息

	申请人类别
	□法人        □其他组织        □自然人

	申请人名称
	
	联系人
	

	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邮政编码
	
	电子邮箱
	

	本单位（人）承诺所有申请资料真实有效。

申请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


填写说明： 1.请据实逐项填写，并在□内打√。

2.请勿调整表格布局，并使用A4纸张规格。
